致开发区出租房主的一封信

尊敬的广大出租房主：

为加强对辖区租赁房屋的治安管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贯彻“谁出租，谁负责”的原则，有效维护广大出租房主的合法利益，我局近期将开展租赁房屋专项集中整治行动，对租赁房屋和暂住人口全面进行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和《青岛市暂住人口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您应当履行下列义务：

（一）请您认真检查自己的出租行为，房屋是否出租给无合法有效证件的承租人，承租人是否已登记办证？未办理暂住登记的，请您和承租人一起到辖区居委会或物业、公安派出所申报暂住登记或申领暂住证，并向承租人进行必要的安全法制宣传教育。
（二）请您与房屋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对承租人的姓名、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等基本情况进行登记，并向居委会或物业、公安派出所备案。未签订租赁合同的，请您与承租人及时到辖区物业或居委会签订租赁合同，并做好备案。
（三）请您与辖区派出所签订《租赁房屋治安责任书》，未签订责任书的，请尽快到辖区居委会或物业、派出所签订治安责任书，要认真履行责任书有关规定。

（四）若发现承租人有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有违法犯罪嫌疑的，请您及时报告公安机关。
（五）若与承租人终止租赁关系的，请您与承租人一起到辖区居委会或物业、公安派出所办理注销手续。
（六）您若委托代理人出租房屋的，应当办理合法的委托代理手续。
（七）请您自觉遵守治安管理和房屋租赁管理的有关规定，否则，公安机关将依法进行处罚。

附：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处罚法》第五十七条：房屋出租人将房屋出租给无身份证件的人居住的，或者不按规定登记承租人姓名、身份证件种类和号码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房屋出租人明知承租人利用出租房屋进行犯罪活动，不向公安机关报告的，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租赁房屋治安管理规定》第九条：（一）出租人未向公安机关办理登记手续或者未签订治安责任保证书出租房屋的，责令限期补办手续并没收非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可以并处月租金五倍以下的罚款。（二）出租人将房屋出租给无合法有效证件承租人的，处以警告、月租金三倍以下的罚款。（三）出租人不履行治安责任，发现承租人利用所租房屋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或者有违法犯罪嫌疑不制止、不报告，或者发生案件、治安灾害事故的，责令停止出租，可以并处月租金十倍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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